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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畜禽

规模养殖管理办法的通知

曲政办发〔2008〕17 号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《曲靖市畜禽规模养殖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8年 1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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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畜禽规模养殖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畜禽养殖行为，防止畜禽疫病和有毒有害物

质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，转变畜牧业经济发展方式，提高畜产

品质量安全和效益，控制畜禽养殖污染，促进畜牧业又好又快发

展，根据《畜牧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畜禽规模养殖的规划，规模养殖区域

的设置和建设规范，畜禽的饲养，畜禽疫病和养殖污染防治及畜

禽养殖过程的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畜禽规模养殖是指饲养规模能繁母猪 50头或年出

栏猪 300头以上、肉牛年出栏 50头以上、肉羊年出栏 100只以

上、奶牛存栏 20头以上、奶山羊存栏 100只以上、肉禽年出栏

1000只以上、常年存栏蛋禽 1000只以上、兔年出栏 1000只以

上的畜禽养殖场（户）、种畜禽场和养殖小区。畜禽养殖小区是

指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个养殖场（户）或多个单独经营的养殖单元

集中的且具有统一基础设施、技术服务体系的区域。



曲靖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曲靖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第四条 畜牧兽医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规划、指

导、经营服务、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，并负责本办法的

执行。

第二章 畜禽养殖规划

第五条 市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城市

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制订本市畜禽养殖发展规划，报市人民政府批

准后组织实施。

第六条 县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根据市级畜禽养殖发展规

划，制定本辖区内畜禽养殖发展发展规划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

后组织实施，并报市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三章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设立及备案

第七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设立具备的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当地畜禽养殖规划布局的总体要求，建在规定的

非禁养区内。

（二）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发展规划。

（三）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、养殖用地和配套

的生产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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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备为其服务并取得资质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。

（五）具备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，取得《动物防疫合格证》。

（六）具备符合环境保护规定条件的治污设施，办理相关环

境保护审批手续。

（七）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八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实行备案管理

（一）备案条件及要求。全市范围内已建和新建、扩建、改

建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，都要依法办理备案登记。备案登记

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进行，由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。

（二）备案程序

1.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备案

申请报告，填写《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备案表》。备案申请报

告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养殖场名称、地址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；

（2）畜牧兽医部门发放的动物防疫合格证；

（3）饲养的畜禽品种、数量、来源；

（4）养殖场建设布局、建筑面积；

（5）生产、防疫、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及设施设备情况；

（6）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数量、学历、技术职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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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 生产管理、卫生防疫措施等。

2.县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在接到备案申请报告 15个工作日

内，对备案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并组织由相关行业管理人员和技

术人员组成的验收小组进行现场验收。经审查验收合格者，予以

备案登记，发给畜禽标识代码（参照《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

办法》发放）；不合格者，将审查验收结果及未予登记的原因书

面通知申报单位，经整改达标后，再行申报登记。

第九条 凡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、雏禽

的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，必须依法取得畜牧兽医管理部门核发的种

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，方可从事种畜

禽生产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、雏禽。

第四章 建设规范

第十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建设地址选择规范要求：

（一）应建在地势平坦干燥、背风向阳和村庄的下风口，且

未被污染和没有发生过疫情的地方。

（二）距铁路、县级以上公路、城镇、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

等公共场所和其它畜禽养殖场或养殖小区 500米以上；

（三）距屠宰厂、畜产品加工厂、畜禽交易市场、垃圾及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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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处理场所等区域 1000米以上。

（四）水、电、路等公共设施完善，道路便利，供电稳定，

水源充足。

（五）禁止建设在生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及

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。

第十一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建设规划布局规范要求：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建设规划布局要坚持科学合理、整

齐紧凑，既有利于生产管理，又便于动物防疫的原则。按管理区、

生产区、废弃物及无害化处理区三个部分规划布局。管理区、生

产区处于上风向，废弃物处理区处于下风向。

（二）管理区应设立办公室、值班室、消毒室、消毒池、技

术服务室。

（三）生产区应设立畜禽圈舍、人工授精室、兽医室、隔离

观察室、饲草料库房和饲养员住室。牛羊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建设

运动场、青贮窖，养羊场、养羊小区建设药浴池。各室之间保持

一定距离。生产区入口处设消毒池。

（四）奶牛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设立挤奶厅，建设规模要与

设计存栏奶牛规模相适应，并配备符合挤奶卫生要求的挤奶设备

设施。

（五）废弃物及无害化处理区应设立病畜禽隔离室、病死畜



曲靖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曲靖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7 -

禽无害化处理间和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（沼气池、粪便堆积发酵

池等），并距生产区一定距离，由围墙和绿化带隔开。

（六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净道和污道分开。人员、畜禽和

物资运转采取单一流向。净道主要用于饲养员行走、运料和畜禽

周转等；污道主要用于粪便等废弃物运出。

第十二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规范要

求：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周围建有围墙或其他隔离设施，入

口处设消毒池和消毒室。消毒室安装喷雾消毒设施或紫外线消毒

灯。

（二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采取集中给水方式，水质符合《无

公害食品畜禽饮用水水质》（NY5027）的要求。

（三）排水设施完备并保持畅通，防止雨季污水满溢，污染

周围环境。

（四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建设专门的粪便贮存与处理场地，

其位置设在生产及管理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。

（五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废弃物处理区建设焚尸坑，用于

对病死畜禽尸体、流产胎儿、胎衣等进行无害化处理。焚尸坑周

围定期消毒。地下水位较浅的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安装小型焚尸炉。

（六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各功能区域之间设置隔离带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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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于防火及调节生产环境等。

第十三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畜禽圈舍建设规范要求：

（一）畜禽圈舍按照畜禽品种饲养要求统一设计建造，场区

设计符合《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》（NY／T682—2003）要

求，力求科学、经济、实用。

（二）畜禽圈舍内环境温度、湿度、通风、光照和空气等条

件适合不同畜种、不同生产用途、不同生长阶段畜禽的生长发育

需要。

（三）相邻畜禽圈舍纵墙、端墙之间的距离分别不少于 7米，

畜禽圈舍与围墙距离不少于 3米。

第五章 畜禽品种引进管理

第十四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引种必须按规定依法进行审

批。在本市辖区内引种由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审批备案；到省内跨

州市引种报市畜牧兽医部门审批备案；到省外引种报省级畜牧兽

医部门审批备案。

第十五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引种必须从具有《种畜禽生产

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畜禽场引进系谱、合格证、种畜个体档案齐全

的畜禽品种（包括遗传材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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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引进的种畜禽符合品种标准和

质量要求，引进后加强选种选配，积极开展人工授精，确保优良

畜禽品种的种用性能得到充分发挥，并及时做好种用畜禽的更新

换代。

第十七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从非疫区引进种畜禽，引进

的种畜禽经检疫确定为健康，并有产地检疫合格证明。

第十八条 引进的种畜禽隔离观察 30天，经当地县级以上

动物防检疫部门检查确定为健康合格后，方可供生产使用。

第十九条 只进行育肥的商品生产场和小区引进畜禽时，须

附具免疫情况和动物检疫合格证，经隔离观察确定为健康后，方

可合群饲养。

第六章 饲养管理

第二十条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畜禽饲养日常管理规范要

求：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畜禽品种、畜群结构要合理，公

母比例要适中。采用科学工艺流程，针对不同品种、不同生产性

能、不同年龄段畜禽实行分舍饲养，推广“全进全出”养殖方式，

前后两批中间留有一定的空圈消毒净化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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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畜禽圈舍内饲养密度适宜，保持充足的躺卧空间，降

低疾病的发生。

（三）饲养人员保持相对固定并统一工作服上岗，严格按照

各项工作规程开展生产活动。

（四）畜禽圈舍做好防鸟、防鼠、防虫、防蝇工作，禁止猫、

犬等其他动物进入，生产区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。

（五）饲养员每天要打扫畜禽圈舍卫生，保持用具干净，地

面清洁；经常检查饮水设备，观察畜禽健康状态，及时做好配种、

接产准备以及畜禽的防暑降温和防寒保暖工作。

（六）畜禽饲养管理要遵照《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管理准

则》、《无公害食品肉羊饲养管理准则》、《无公害食品肉牛饲

养管理准则》、《无公害食品奶牛饲养管理准则》、《无公害食

品蛋鸡饲养管理准则》和《无公害食品肉鸡饲养管理准则》等国

家养殖标准执行。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。

第二十一条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管理

（一）饲料应按照不同畜禽的不同生产阶段饲喂不同的饲

料，奶牛、肉牛和肉羊注意搭配青贮、块根类饲料及青绿饲料。

牛羊等反刍动物禁止使用动物源性饲料。

（二）饲料添加剂应使用农业部公布的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

录》中所规定的品种和取得批准文号的新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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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饲料产品应是取得省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

《饲料生产条件合格证》的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。饲料添加剂和

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应具有农业部颁发的《饲料添加剂和添加

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》的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，并按照饲料

标签所规定的用法和用量使用。

（四）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应严格遵守《饲料药物添加剂使

用规范》有关规定。

（五）严禁使用国家禁用、停用的添加剂。

（六）严禁在饲料中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。

（七）不得使用假劣饲料。

（八）不得使用变质、霉败、生虫或被污染的饲草料。

（九）建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使用技术规程。

第七章 疫病防治

第二十二条 免疫接种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须在当地动物防

检疫部门指导下，结合当地流行病学特点，制定免疫程序和免疫

办法，积极开展疫病预防接种工作，建立免疫档案，并做好畜禽

标识的佩带。

第二十三条 疫病监测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认真配合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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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动物疫病的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

作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要制定疫病监测计划，要有计划地开展疫

病监测，无监测设备和能力的要委托检测机构监测。监测抗体效

价低于正常保护水平的，要进行重新免疫。监测结果为阳性的，

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二十四条 卫生消毒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卫生消毒要制度化。要选用符合兽

药管理规定，对人体和畜禽安全、对设备无损害，并在动物体内

不产生有害残留，不造成环境污染的消毒剂。

（二）要针对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环境、进出人员、车辆、畜

禽及圈舍、饲养用具等不同对象，采取不同的消毒措施，选择不

同消毒剂、按照不同浓度进行消毒，并定期更换消毒剂类型。

第二十五条 兽药使用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所需兽用药品应具有《兽药生产许

可证》和产品批准文号的 GMP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。

（二）畜禽用药应由有资质的兽医人员开具处方，并在其指

导下按照兽药标签规定的用法和用量使用。

（三）要坚持畜禽不同饲养阶段科学使用药物的原则，严格

执行有关休药期规定。

（四）严禁使用国家禁用、停用、淘汰的药物和药物添加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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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得使用假劣兽药。

（六）建立兽药质量安全使用技术规程。

第二十六条 疫病诊断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兽医室应有相关

的检验、诊断等仪器设备，开展疫病诊断。发现可疑疫病病例，

要及时上报当地畜牧兽医进行确诊，并配合采取相应控制及处理

措施。

第二十七条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发现

病畜禽要及时隔离，对病死畜禽及其产品实行无害化处理，符合

GB16548的有关规定。严禁将病死畜禽出售、丢弃或作为饲料再

利用。

第二十八条 畜禽检疫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严格执行产地

检疫规定。出售畜禽，应当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前报检，

取得有效的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售。禁止出售未经检疫或者检

疫不合格的畜禽。

第八章 组织管理

第二十九条 组织形式。

（一）养殖小区可成立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，建立

和完善管理机制，推行标准化生产，加强规范化管理，提高畜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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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质量安全。实行统一规划设计、统一畜禽品种、统一饲养标准、

统一疫病防治、统一技术服务、统一无害化处理、统一产品销售、

统一开展产地认定和产品质量认证。

（二）鼓励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实行企业化管理，办理工

商登记注册。

第三十条 人员管理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配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专职畜

牧兽医技术人员，负责畜禽品种改良、疫病防治、卫生消毒、兽

药饲料使用等工作。

（二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从业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无

人畜共患病。

（三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根据生产需要制定年度培训计划，

聘请畜牧兽医专家对从业人员定期进行技术培训，提高科学养殖

水平。

第三十一条 制度建设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积极推行规范化

管理，建立进入场区人员管理制度、畜禽出入场管理制度、兽药

（疫苗）购进使用管理制度、饲料（添加剂）购进加工使用管理

制度、卫生防疫制度、消毒制度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制度、疫

情监测登记报告制度、畜禽传染病控制措施、环保管理制度、畜

禽养殖技术规程、人员培训制度、产品销售制度、报检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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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档案记录登记管理

（一）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配备专人负责档案记录与管理。

要建立规范的档案记录和生产记录，所有记录保存 2年以上。

（二）每批、每群畜禽都有相应的资料记录，包括畜禽来源、

品种、代次、数量；饲料来源、消耗及饲养技术；配种、分娩、

成活、育成、销售或淘汰情况；发病、死亡情况及死亡原因；无

害化处理情况；实验室检查及结果；用药、疫苗免疫种类、免疫

时间等记录。并按农业部统一制定的畜禽养殖档案和畜禽防疫档

案内容进行登记归档。

（三）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生产商品代仔畜、雏禽的养殖

场、养殖小区要有完整的种畜系谱档案和主要生产性能记录。建

立种畜个体养殖档案，注明有关信息，种畜调运时个体档案应当

随畜走。

第九章 废弃物处理与污染防治

第三十三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废弃物处理符合《畜禽养殖

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》（HJ／T81—2001），污染物排放达到《畜

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596—2001）要求；并符合《畜

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实行无害化、减量化、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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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处理。

第三十四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采取干法清粪工艺，及时将

粪便单独清出，并将产生的粪便及时运至贮存或处理场所，做到

日产日清，不宜将尿、污水混合排出，不得将粪物随意堆放和排

放。

第三十五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排水系统实行雨水和污水

分离，污水产生量较大的猪和奶牛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等宜采用沼

气发酵方式处理污水。养殖小区既可以养殖单元为单位建设沼气

池，也可统一进行沼气处理，并结合种植业，充分利用沼渣及沼

液，防止发生再污染。

第三十六条 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内畜禽粪便可采用自然堆积

发酵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，也可采用机械强化法进行高温好氧发

酵处理生产有机肥。处理设施的位置必须远离各类功能地表水体

（距离不得小于 400m），设在养殖场生产及生活管理区常年主

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造成恶臭污

染。

第十章 保障措施

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畜禽养殖管理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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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成立领导小组，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，扶持畜禽规模养殖

的发展，引导其逐步实现畜禽养殖集约化生产、标准化饲养、规

范化管理、产业化经营。

第三十八条 实行畜禽规模养殖管理与项目、资金和政策性

补助挂钩。不执行本办法的养殖场和养殖小区，有关部门不予安

排项目、资金和有关补助。

第三十九条 畜牧兽医部门要依法加强对畜禽养殖的管理，

建立畜禽规模养殖管理工作机制和督查制度，加强对畜禽规模养

殖管理工作的督促检查。

第十一章 附则

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后 30日实施。


